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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 E X A N L I M I T E D

就延遲發表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及

寄發年報提供最新資料
核數師辭任

羅兵咸已辭任本公司之核數師，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起生效。董事會建議委聘浩華會計師事務所擔
任本集團之新核數師，惟須遵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方可作實。因此，發表全年業績公佈
及寄發年報之日期須待委聘新核數師之後方可確定。待作出上述委任之後，本公司將另行公佈發表全年業
績公佈之預計日期，而載有建議委聘新核數師詳情之通函將盡早寄予股東。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二十日就延遲發表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及寄發年報而發表之公佈。茲另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就收購寧波北侖
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而發表之公佈。除另行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辭彙之涵義與該等公佈相同。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6(2)(a)及 13.49(1)條，發行人必須於財政期間終結日期起計四個月內在報章上公佈其全年業
績及向其股東寄發年報。因此，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必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發表及寄發。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6(2)(b)條，本公司全年賬目之結算日期必須不超過其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舉
行日期之前六個月之日。由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仍未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明白有關延
誤違反上市規則第 13.46(2)(b)條之規定。然而，就延遲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方面，本公司之百慕達法律顧問已確認，
本公司舉行二零零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之最後期限為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故本公司仍然符合其公司
細則之規定。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已辭任本公司之核數師，由二
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起生效。

羅兵咸發出之辭任通知書並無列載其呈辭理由。羅兵咸聲明，其辭任並不牽涉任何須向本公司股東或債權人交
待之情況，惟羅兵咸已大致上完成其審核工作，並決定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有關
賬目」）發出免責意見，而羅兵咸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一日提供之草擬核數師報告書不獲本公司接納。羅兵咸
同時指出，本公司並未向羅兵咸提供已落實之有關賬目以供呈報，且無任何令人滿意之可行方案可供羅兵咸採
納以解決問題。

本公司並不認同羅兵咸所表達之意見，因此，本公司無法落實有關賬目。本公司知悉羅兵咸曾於二零零四年八
月下旬就一筆由海外財務機構為本公司持有之定期存款（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之結餘為 200,000,000港元）
向有關財務機構提出查詢要求。本公司在向羅兵咸進一步瞭解後得悉，羅兵咸其後已獲該財務機構作出確認。
本公司亦知悉，縱然該海外財務機構已向羅兵咸確認本公司確實擁有該筆 200,0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惟羅兵
咸對於本公司能否向該海外財務機構收回該筆 200,000,000港元之定期存款仍表示懷疑。然而，董事認為，基於在
羅兵咸進行審核期間所獲得之資料顯示，有關存款之回收能力並不存在任何不明朗因素。以下所載為本公司就
提取及使用有關定期存款而曾經採取之行動：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八日及二十五日 本公司向有關財務機構發出指示，要求提取該筆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
十日期滿之定期存款。

然而，兩項指示均非由正確之簽署人簽發，因本公司認為因應不同交易
金額而更換授權簽署人之安排令本公司職員產生混淆。由於指示不正
確，以致不能發放有關定期存款。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 本公司設法與羅兵咸會晤，謀求進一步商討有關定期存款之情況，惟無
法安排與羅兵咸進行會議。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 上述財務機構上海辦事處之會計經理致函本公司，確認必須接獲洽當
指示方可發放有關定期存款，而有關定期存款將繼續由該財務機構保
管，以待本公司之進一步指示。

本公司設法與羅兵咸會晤，謀求進一步商討有關核數師報告書之情況，
惟無法安排與羅兵咸進行會議。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羅兵咸呈交辭任通知書。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指示有關財務機構動用有關定期存款，並安排付款指示以清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所公佈（「有關公佈」）收購寧波北侖港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44.9%股本權益所需之第二期購買價餘款（即 135,000,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六日 根據本公司法律顧問之意見，本公司要求有關財務機構之總辦事處重
新確認其上海辦事處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八日發出之函件中之意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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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 有關財務機構向本公司發出聲明，確認已完成本公司發出之一切有關
付款指示，而寧波北侖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之賣方亦已承認接獲有關
財務機構發出之 135,000,000港元信貸，並承認及同意該項信貸足夠履行
收購協議（定義見有關公佈）所載之付款責任。由於先決條件尚未完全
達成，有關公佈所述之收購事項仍未完成。

董事認為發出免責意見將嚴重影響本公司之利益。

董事會建議委聘浩華會計師事務所擔任本集團之新核數師，惟須遵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方
可作實。因此，發表全年業績公佈及寄發年報之日期須待委聘新核數師之後方可確定。待作出上述委任之後，
本公司將另行公佈發表全年業績公佈之預計日期，而載有建議委聘新核數師詳情之通函將盡早寄予股東。

有關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例第 89(5A)(b)條所述股東大會之通告及其他相關通訊將於舉行有關會議之前交
予羅兵咸。

董事明白延遲發表全年業績公佈、延遲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及延遲寄發年報將違反上市規則第 13.46(2)(a)條、(b)
條及 13.49(1)條之規定，聯交所已表示保留就有關違規情況對本公司及／或其董事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

自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之前一個月期間以來，董事並無買賣任何本公司股份，並承諾不會買賣本公司之股
份，直至發表全年業績公佈為止。

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宜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慧明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根山先生、嚴聖先生、袁曉軍先生及程蓉女士，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則為陳維端先生、劉偉先生及唐季禮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